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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8日电 （记者黄庆

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8 日

下午主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

事项后，赵乐际作了讲话。

赵乐际说，本次会议共审议 8 件法

律和决定草案，通过其中 4 件；听取审

议 4 个工作报告和 1 个执法检查报告，

审查和批准 2022 年中央决算；批准 2 件

国际条约等，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会议

审议通过的对外关系法，是我国涉外领

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对于提高涉

外工作法治化水平，更好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保障强国建设和民

族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

有重要意义。会议审议通过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立足国情实际，推动解决残疾人、

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促进社会全体成

员共享发展成果。会议作出设立全国

生态日的决定，有利于更好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全

民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有关方面要做好学习宣

传、舆论引导工作，抓紧制定出台配套

规定和保障举措，确保法律和决定全面

有效实施。

赵乐际指出，会议听取审议了 2022
年中央决算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审查

批准了 2022 年中央决算，要进一步规

范预算决算编报，做好审计整改“下半

篇文章”。会议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要深入贯彻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

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会议听取审议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特种设备安全法执法检查

报告，要支持特种设备行业高质量发

展，依法加强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赵 乐 际 强 调 ，本 次 会 议 作 出 关 于

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的决定。要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职责

任务，以组建代表工作委员会为契机，

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

提高代表工作质量。要支持和保障代

表更好行使职权，尊重和保障代表民

主权利，推动提高审议质量，加强和改

进代表议案建议工作，把代表反映的

民意诉求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

机关各方面工作中。要落实好“两个

联系”要求，加强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

联系，拓展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广

度和深度，丰富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

内容和形式，听取和反映群众的意愿

呼声。要提升服务保障工作能力和水

平，牢固树立为代表服务的意识，扎实

做好代表学习培训工作，加强代表履

职管理监督，为代表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保障，加强对代表履职和代表工

作的宣传报道，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

风采。

赵乐际主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并作讲话强调

以组建代表工作委员会为契机
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行使职权

本报北京 6月 28日电 （记者黄庆

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委员

长会议 28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鹰作的关于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的

汇报，关于对外关系法草案修改稿审议

情况的汇报，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

定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

有关草案表决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刘奇作的其他拟提请表决事项审议

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等交

付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闭幕会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

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

庆伟、雪克来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等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

赵乐际主持

本报北京 6 月 28 日电 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8 日下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向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

员和第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新任委员颁发任

命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主持了颁发任命书仪式。

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任命了第六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他们

是：主任沈春耀，副主任黄玉山、张勇，

委员王灵桂、王鸣峰、李国章、李浩然、

陈冬、莫树联、梁美芬、韩大元、童卫东。

会议还任命了王灵桂、黄柳权为第

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共

12 人，由内地人士和香港人士各 6 人组

成，任期 5 年。第五任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委员会已经结束任期。

赵乐际向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
和 第 五 任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基 本 法 委 员 会 新 任 委 员 颁 发 任 命 书

本报北京 6 月 28 日电 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 28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沈春耀为第六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委员会主任，黄玉山、张勇为第六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委员会副主任，还任命了第六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

会委员和第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个别委员；任

命郭振华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主任，还任命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宋锐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根据宪法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

度 的 决 定 ，上 述 人 员 依 法 进 行 宪 法

宣誓。

全国人大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了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设

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的议案，决

定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代 表 工 作 委 员 会 的 决 定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给人民群众带来强烈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

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

念，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行动。为了

更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

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将 8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设 立 全 国 生 态 日 的 决 定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

定：批准 2016 年 10 月 6 日由万国邮政联盟第二十六届全权代

表大会通过的《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九附加议定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九附加议定书》的决定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

定：批准 2010 年 9 月 1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

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补充议定书》，同

时声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关于制止非法劫持

航空器的公约的补充议定书》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
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补充议定书》的决定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了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国务院关于 2022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受国务院委托作

的《国务院关于 2022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2022 年

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

定批准 2022 年中央决算。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于批准 2022 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邓中华、张荣顺的第五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职务。

二、任命王灵桂、黄柳权为第五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何抒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

判员职务。

二、任命边永民（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

庭长、审判员。

三、任命刘飞、崔红霞（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四、免去李广宇、白继明、李晓（女）、李彤（女）、卢正新、

周平、李丽（女）、黄中华、江显和、郑勇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免去何延安、李玉花（女）、张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 6月 28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郭振华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

作委员会主任。

二、任命傅文杰、孔玲（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郭振华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秘书长职务。

二、任命宋锐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秘书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主任

沈春耀

副主任

黄玉山 张勇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灵桂 王鸣峰 李国章 李浩然 陈冬 莫树联

梁美芬（女） 韩大元 童卫东

第六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一版）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第六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

会议经表决，任免了第五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

会个别委员。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

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

庆伟、雪克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奇出

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

勇，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国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

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五讲专题讲座，赵乐际委员长主

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史耀斌作了题为《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监督工作》的讲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

作的《关于 2022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受

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 2022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并结合审计

工作报告，对 2022 年中央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

查，提出了关于中央决算草案的初步审查意见。

财政部对财政经济委员会初步审查意见进行了

研究反馈，初步审查意见和反馈的处理情况报告

已印发会议。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2022 年中央决算草案反映，一是中央一般公

共决算收入 94887 亿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

增长 3.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12665 亿元，收入总量为 107552 亿元；中央一般

公共决算支出 13251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9%，

增长 13.1%，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向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 1539 亿元，支出

总量为 134052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

字 26500 亿元，与预算持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 9694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9%，增长 16.9%，其

中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80811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8.4%，增长 7.1%；专项转移支付 7597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6.9%，增长 1.5%。2022 年末中央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2556 亿元。二是中央政府性

基金决算收入 4124 亿元，为预算的 97.8%，增长

3%，加上结转收入、调入资金以及特定国有金融

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收入总量为 22729 亿

元；中央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 6330 亿元，完成预

算的 78.4%，增长 60.7%，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9000 亿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7393 亿元。三是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收入 2343 亿元，为预算

的 103.3%，增长 17.2%，加上结转收入，收入总量

为 2699 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支出 1710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2%，增长 60.6%。调入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 900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89 亿元。

四是中央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 350 亿元，为预

算的 82%，下降 60.7%；中央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支

出 3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75%，下降 58.2%；实施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地方上缴

2440 亿元，中央拨付 2440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92
亿元。2022 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 258692.76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43961.67 亿元，专

项债务余额 206691.24 亿元，均控制在全国人大

批准的限额之内。

2022 年中央决算草案与向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报告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相比：一般公

共决算收入增加 2.16 亿元、决算支出减少 202.02
亿元，增收节支共计 204.18 亿元，已补充中央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支决算数均与执行数相同；社会保险基金决

算收入减少 26.61亿元，决算支出增加 9.33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2 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及其财政

等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有

关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

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退税降费，进一步优化支出

结构保障重点支出，大幅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

模，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计署不断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主动性，立

足经济监督定位，依法对 2022 年度中央决算草

案编制等中央财政管理、部门预算执行、重大项

目和重点民生资金、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开展审

计，发现相关领域问题和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

索，并提出审计建议，对推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健全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发挥了重要作

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在今年年底前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2 年中央决算情况

总体是好的，符合预算法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2022 年中央决算草案，

有关部门和地方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和

提出的建议，认真扎实做好整改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2 年中央决算和审

计工作报告也反映出预算决算编制、预算执行和

财政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部分重点

支出政策落实不够到位，有的重点民生资金被截

留骗取；部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与支出

责任划分衔接不够，有些转移支付项目存在交叉

重复；有的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未能体现中央方针

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有的项目绩效自评质量不

高；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基层财政运行

比较困难；一些地方市县债务风险较高，新增隐

性债务仍有发生；财经纪律执行不够严格；四本

预算之间有的资金调入调出和列报不够规范，政

府性基金预算、中央部门预算结转资金较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

实施监督法、预算法、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决

定和全国人大预算决议要求，进一步做好财政预

算和审计监督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意

见建议：

一、规范预算决算编报

按照预算法关于四本预算的功能定位编报

预算，严格控制各类预算之间资金的调入调出，

规范资金列报和使用。编制部门预算时要充分

考虑上年结转结余资金情况，预算执行中要加快

结转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

执行，涉及预算调整的要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查和批准。要积极回应代表和委员关切，研究

在决算草案中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

务分地区情况表。研究建立税式支出制度，规范

税收优惠行为。加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

设，做好资产清查、会计核算和信息化建设等基

础性工作。

二、保障重大政策落地落实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

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强化对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恢复和扩大内需、促进就业优先等

重点领域的财税政策措施支持和资金保障。提高

转移支付特别是中央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提前下达

地方的比例，推动资金及时使用。加大财会监督

力度，强化对重大项目实施和重点民生资金使用

情况的跟踪督促，保障重大政策落实落地。

三、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保障和重大政策实

施，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提高预算绩效目标和指

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国家战略目标和中

长期规划相衔接、与部门主要职责和工作任务相

匹配。拓宽绩效管理范围，推进部门整体支出和

财政收入绩效管理。

（下转第七版）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2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2023年 6月 26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史耀斌


